花都区2026年度恢复耕地工作
初步采购需求书

第一条 工作背景
[bookmark: _GoBack]从2024年开始，国家推进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革完善，要求严格补充耕地指标调剂，强化县域自行平衡，各地要立足县域内自行挖潜补充耕地。根据花都区耕地总量平衡及耕地保护工作要求，2026年度要完成1398亩恢复耕地工作，任务各镇街任务分解如下：赤坭镇261亩、花东镇432亩、花山镇532亩、狮岭镇173亩（具体面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由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牵头，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取耕地保护空间调整优化、恢复耕地服务实施主体。
第二条 工作目标
严格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耕地保护及土地复垦相关规定，按照花都区恢复耕地工作的相关安排，高效、高质、低耗地完成花都区耕地保护空间调整优化及2026年度恢复耕地工作，确保花都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满足耕地“以补定占”要求。
第三条 工作内容
本项工作由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采购人）牵头，中标的服务供应商（中标人）会同承担恢复耕地选址任务的镇（第三方）共同开展，采购人负责本项工作的组织统筹，中标人负责租赁村社集体或个人的土地（非耕地）、将租赁的土地恢复整治为耕地；第三方负责推动村社或个人提供可复耕土地流转给中标人复耕。
(一)恢复耕地选址。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提供的恢复耕地潜力红线及第三方提供的恢复耕地意向选址地块，开展实地勘测调查，摸查选址地块的各项条件（包括土质、交通、水源、权属、青苗、租金、复耕意愿等），优先选择集中连片地块（单地块面积大于50亩或连片度大于100亩），对符合复耕要求且有意向复耕的选址地块进行勘测，整理记录选址地块信息。复耕地块选址要求土地利用现状为不属于耕地的农用地，为保证复耕地块的连片性或宜耕性可包含少量不产生新增耕地面积的土地（包括道路、沟渠和永久基本农田等）。
（二）土地流转谈判。选址地块确定后，中标人须会同第三方开展土地流转谈判，谈判内容包括青苗补偿、土地租金、租期、税票等条件，青苗补偿和土地租金不得超过区政府确定的标准上限，并尽量接近当地实际水平，整理记录谈判结果及土地流转资料。
（三）选址土地流转。在采购人、中标人、第三方共同商议确定的土地流转条件下，第三方负责组织村社或个人将其提供用于复耕的土地流转给中标人承租。中标人要将承租来的土地按照耕地种植管控要求进行生产经营。土地流转主要通过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也允许按照原承租合同条件将原合同全部权利和义务转移给中标人的方式。土地流转所涉及的青苗补偿、租金、押金先由中标人代为支付，完成复耕并经国土变更调查“一上”初步验收后青苗补偿、租金据实向采购人申请。若中标人在花都区已提前租赁土地，其土地性质符合恢复耕地要求，且青苗、租金等条件不超过区政府确定的标准上限，有意向用于恢复耕地且经采购人同意可用于恢复耕地，该地块所涉及的青苗、租金可以据实向采购人申请补偿。
（四）土地整理。中标人须按照国土变更调查新增耕地认定的标准对选址地块进行土地整治，对选址地块地表上的杂树及其根系、杂草进行清理，对土壤中混杂的碎石、建筑垃圾等侵入物进行筛捡清理，平整地块，部分土壤质量较差的需要进行客土覆土，地块平整、起垄、旋耕等（水田侧进行泡田、打浆等），后进一步完善地块周边的排灌设施。
（五）作物种植管护。中标人须按要求在首年或最迟在次年5月前种植符合耕地认定属性的农作物，农作物清单参照《广东省国土变更调查重点地类认定参考手册》中耕地种植认定清单，保证农作物种植密度、种植种类、种植方式达到国土变更调查认定要求，通过认定后，继续落实后续作物种植管护工作，后期种植管护费用，按照合同租赁面积，补贴2000元/亩/年。
（六）复耕成果验收。种植完成后即可申请日常变更调查认定；未申请日常变更调查认定的可在2026年12月中旬到2027年1月中旬国土变更调查期间申请调查认定。中标人须配合采购人派出的验收人员逐地块进行拍照验收，不符合验收条件导致上级退回的，要立刻整改，确保验收通过。
第四条 工作经费
恢复耕地主要涉及青苗补偿、土地租金、土地整理、种植管护等四项费用。
（一）青苗补偿和土地租金标准不高于花都区政府确定的标准。
（二）恢复旱地和恢复水田服务费。恢复旱地和恢复水田服务费需要中标人通过招投标分别报价，报价为恢复旱地每亩服务费标准及恢复水田每亩服务费标准。支付数量为恢复耕地通过国土变更调查认定为新增耕地的面积数，最终以通过国土变更调查法定成果确认的新增耕地面积核准。由于恢复耕地选址地块的不确定性，不同地块土地整理的难度及工作量需要中标人根据恢复耕地工作经验及对花都区恢复耕地潜力地块进行自行调研评估。基于调研评估，中标人需分别对1398亩恢复旱地和恢复水田服务费均价进行投标报价，同时应结合投标人在花都区所持有土地资源和耕植土资源对完成1398亩恢复耕地进行报价。
第五条 委托期限
自双方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完成。
第六条 验收标准
按照《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实施方案》《国土变更调查技术规程（2024年适用）》作为恢复耕地验收标准，中标人所实施的恢复耕地需满足“旱地现状地表耕作层种植粮、油、棉、糖、蔬菜、饲料饲草等农作物，水田现状地标耕作层种植水稻，每年可以种植一季及一季以上的图斑”，若因时点原因于2026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一上”前只采取了工程恢复措施，但未种植的恢复耕地地块，需在2027年5月30日前完成种植并通过验收。
阶段性成果根据广东省日常变更调查新增耕地核定，2026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一上”数据作为初步验收标准，2026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法定数据作为最终验收标准。
第七条 资金来源
采购人资金来源为行政部门预算、广州市“以奖代补”资金。
第八条 支付方式
采购人支付时间以采购人向区财政部门申请同意授权支付时间为准。采购人使用的为财政资金，采购人向财政部门提交支付申请时间即视为采购人已支付时间，因财政审批导致的支付延迟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一）预付款支付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收到中标人提供的等额有效发票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支付申请手续，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预付款，预付款为总款项的30%。
（二）尾款支付
恢复耕地完成2026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法定成果公布后（预计在2027年7-8月），中标人可按法定成果通过验收的面积及提供的等额有效发票向采购人申请支付恢复旱地和恢复水田服务费尾款，采购人审核无误后，向财政部门申请支付相应款项至中标人。
第九条 工作成果
花都区耕地保护空间调整优化矢量数据库；恢复耕地的矢量红线图（国家2000坐标系），恢复耕地位置、面积、青苗补偿、租金等台账信息，施工前中后的现场照片，最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种植符合耕地认定属性作物的耕地。
第十条 其他服务要求
（一）因项目重要，投标人应对本项目具备充分的解读与理解，相关工作基础掌握了解深刻，制定符合本项目发展需要的项目技术路线、总体工作思路，相关工作基础掌握情况，重点难点分析，工作时间与进度计划，质量保障措施和后期服务，全力配合采购人的工作推进。由于耕地总量动态变化，采购人可能根据花都区耕地总量平衡的要求调增或调减工作量，中标人应能确保完成工作任务。
（二）投标人需具有同类型项目经验，土地整理工作团队以及农业种植团队，具备在花都区持续跟进农业管理服务的能力和长期经营耕地的意愿，能够完成复耕地块清表、平整、起垄、种植等相关工作。
（三）投标人须了解花都区各镇街地形地貌，常驻花都区，能与镇街及相关村社保持良好的沟通协调关系，随时处理获取土地及整理复耕过程中与村社及农民的各项问题。
（四）投标人土地流转后能够继续长期经营。
（五）需具备良好的服务响应，收到采购人通知（电话或书面）后能及时响应。
